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缙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废止《缙云县创建
浙江省景区镇（乡、街道）工作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属各单位：

缙云县已实现景区镇（乡、街道）全覆盖。经县政府研究，

决定废止《缙云县创建浙江省景区镇（乡、街道）工作实施方案》

（缙政办发〔2019〕57 号）。
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《缙云县创建浙江省景区镇（乡、街道）工作实施方案》

（缙政办发〔2019〕57 号）

缙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1月 12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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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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